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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科技大学 

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

专业：社会保障              考试科目：社会保障学 

        总页数：2，第 1页 

注：所有试题答案均写清试题号，并写在答题纸上，凡在试题纸上答题一律无

效 

 

一、 简答题（6小题，共 70 分） 

1、简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的国际教训（10 分） 

2、什么是社会保险？它与商业保险有何区别？（10 分） 

3、简述贝弗里奇报告（《社会保险和有关服务》）的主要内容（10 分） 

4、遏制医疗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，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三种：“起付线法”、“封顶法”、“共付

法”。现请回答如下问题：（共 15 分） 

1）什么是“起付线法”？它有哪些功能（作用）？（8分） 

2）解释“封顶法”与“共付法”（7分） 

5、什么是企业年金？我国企业年金建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？（10 分） 

6、简述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与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主要特点（15 分） 

 

二、 论述题（2题，共 80 分） 

1、试述现收现付制与完全（基金）积累制的优点与局限性（30） 

2、运用所学社会保障理论与知识，结合我国的国情及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现实情况，论述

2004 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加“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

制度”一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（50 分） 

相关宪法知识链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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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：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、疾病

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，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。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

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、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。 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，

抚恤烈士家属，优待军人家属。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、聋、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、

生活和教育。” 

（2）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修正案。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是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，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

经验，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。根据这个原则，这次修

改宪法不是大改，而是部分修改，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、需要用宪法规范的、非改不可的进

行修改，可改可不改的、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。 

（3）本次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加一款，作为第四款：“国家建立健全同经

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。” 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十四条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，

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，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

任制，改进劳动组织，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，发展社会生产力。 

  国家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。 

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，兼顾国家、集体和个人的利益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逐步

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。 

 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。（此次修宪增加的一款，提供宪法

相关知识者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